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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国家粮食市场制度的探索——以萧山县为例

（1953-1957）
楼架池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杭州市，311121；

摘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配套建立国家粮食市场供农民进行粮食调剂以作为粮食统购

统销的补充，加强对农民粮食交易的监管，做一种排除中间剥削的新市场模式的尝试。但粮食交易价格上涨趋势

难以控制，在 1957 年中共中央认为粮食交易价格继续上涨将冲击粮食统购统销，决定关闭大部分国家粮食市场，

萧山县国家粮食市场随之关闭。萧山县的国家粮食市场建立较早，是效果较好的典型例子。通过对典型例子的研

究可以从侧面显示全国国家粮食市场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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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市场是新中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个

重要补充组成部分。1953 年底，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全

国开始实施，政府对粮食的掌控力度大大增强，原有的

私营粮商粮店与粮食自由市场被取缔。为了填补原有粮

食自由市场关闭的空缺，满足群众粮食调剂的需求，政

府决定建立国家粮食市场以探索在排除资本主义性质

的情况下为人民提供粮食交易空间的方式。国家粮食市

场是由政府设立管理的“在党政领导下由国家粮食部门

举办，专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余粮户与缺粮户统购国家粮

食机构进行有无调剂及品种之间调剂的新型国家粮食

交易市场”。作为农村居民间进行粮食交易理论上的唯

一合法场所，被认为是“粮食统销必不可少的补充形式”。

国家粮食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交

易员、交易对象和交易手续方面越加严格的同时难以遏

制交易价格的上涨趋势，交易价格限制日益放松，最终

难以控制成交价格，对粮食统购统销产生了威胁，走向

了关闭。

1 国家粮食市场政策的出台

1953 年，中国粮食供销矛盾加剧，政府决定实行统

购统销政策。在同年 10 月的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提

出应保证农民之间的粮食调剂，并限定交易场所，建议

建立由政府管理监督的交易市场。11 月 19日，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通过《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城

市和集镇中的粮食交易场所改为国家粮食市场，以优化

资源配置。

1954 年 1 月 26 日，华东局上报中央并获准在萧山

试点国家粮食市场，3月 1日，萧山城厢镇设立浙江省

第一个国家粮食市场。5月 2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

要求在六月份内普遍建立国家粮食市场。

到 1954 年 6 月 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必

须迅速改变稳步不进的情况，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初

级市场。在两个月内，萧山新建立了 22 个国家粮食市

场。

2 萧山县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

1953 年 11 月，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萧山县

剩余的 108 户粮商于 1953 年 11 月 17 日停止营业。此

后由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接管粮食商业，但新的国家

粮食市场未立即大量建立起来，导致城乡粮食交易出现

停顿。

1954 年初，萧山县城厢镇仅有 2家私营粮食代销店。

为解决新旧交替时期城乡粮食交易停顿产生的供求矛

盾，萧山县党政领导决定先由城厢镇创造经验试办，并

于 3月 1日成立了萧山县城厢镇国家粮食市场，为浙江

省第一个国家粮食市场。经过两个多月的运行，共上市

粮食 295593 斤。该市场在安定人心、解决部分群众粮

食品种调剂困难和打击黑市活动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试点工作中使用了不同的管理制度进行探索，但存

在管理不完善、价格掌握不一致等问题。例如，澧浦乡

国家粮食市场“强调自由议价，交易员点头，使得价格

混乱”。萧山县城厢镇国家粮食市场的试点模式是“由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3 期

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278

国家全部包下来，成为国家粮食收销站。上市粮食一律

按统购牌价收购并按国家统销价供应”。这种模式在试

点时期既要求入场购买者持有购粮证和基层政府证明，

交易价格也严格遵守粮食牌价。

经过试点，确定了几项原则：严禁粮商、粮贩和粮

食投机者入场交易；对交易数额进行限制以避免投机套

购；加强对交易员的教育；定价原则为“在保证不影响

国家统购统销牌价和照顾买卖双方利益的原则下，可以

采取粮食市场规定牌价的办法，也可以采取自由议价的

办法来管理市场成交价格”。

1954 年上半年的试点工作结果表明国家粮食市场

总体上“只要举办，就比不办好。”在调动乡村商品粮

的后备力量、帮助农民调剂粮种、减少国家供应、弥补

国家计划供应时粮食品种单一以及压制黑市和安定人

心等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3 萧山县国家粮食市场制度的探索

从 1954 年到 1957年，萧山县国家粮食市场在市场

管理制度上日益完善和严格，但未能遏制住粮食成交价

格的上涨趋势。

1954 年 6月 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许多工

作同志过高估计了工作困难，而过低估计了客观需要，

稳步不进，落后于群众要求，从而延缓了某些地区对于

粮食问题的认真解决。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确的，应

当迅速改变。必须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在一切原来就

是粮食集散点的小市镇上，将初级市场普遍建立起来，

以免丧失时机，影响生产，陷于被动。”在两个月内，

萧山新建立了 22个国家粮食市场，截至 1954 年底共交

易粮食 899035 斤，但新建立的部分国家粮食市场交易

量极少，有名无实，需要裁撤。

1955 年 2月，基层的萧山县粮食局认为“有西兴、

由夏、赭山、楼塔、所前、西蜀等十一个粮食市场需要

撤销，没有设立的必要。有长河、浦沿、闻堰、坎山、

义蓬、临浦、义桥、城厢镇等十二个市场需要恢复巩固”

但 1955 年 3 月仍宣布恢复 16 个市场。直到 1956 年 2

月省人民委员会才同意萧山县只设12个国家粮食市场。

从 1954 年到 1957年，国家粮食市场对入场交易人

员的限制日益增加。1955 年 4月以后在粮食统购时间中

统购粮种入场交易被禁止。针对周转粮问题，1955 年 8

月初召开了浙江省全省粮食会议，提出在粮食“三定”

以后要加强周转粮的管理并减少周转粮的数量，在 195

5 年 10 月以后国家粮食市场不再负责周转粮工作，不再

签发周转粮证明。1955 年 10 月后粮食复制加工业和政

府机关入场交易需要抵统销供应量，国家粮食市场对购

粮者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

但交易限制的缩紧并没有降低国家粮食市场的交

易量。1954年全年萧山县国家粮食市场共交易粮食 899

035 斤。到交易限制最为严格的 1957 年，萧山县 1月份

粮食统购结束后国家粮食市场开始活跃，到 4月份“黑

市价格就急剧的下降……投机粮贩就找不到活动的‘市

场’，大部分粮贩只好把粮食按粮食市价出售……如城

北荣星社将 2000 斤稻谷以每斤 9 分的价格卖给市场，

又以三分钱一斤买回麸糠，与当时黑市价格相比一进一

出就可以收入 11元。” 起到了很好的打击黑市和补充

粮食统购统销不足的作用。1957 年仅 1月份到 4月 20

日，全县国家粮食市场就成交粮食 1333978 斤，通过粮

食市场交易的各种饲料、副产品有 711064 斤，粮食仅

为 1957 年原粮计划供应量17746 万斤的 0.75%，粮食加

副粮则为 1.15%，粮食调剂户数为 6126 户，占 1957 年

全县户数 15.25 万户的 4.02%。以相对较少的交易量成

功撬动一个地区的黑市价格，同时大大缓解了饲料供应

的困难，很好得补充了粮食计划供应的不足。并且萧山

县“现在市场价均已基本纳入国家购销价之间。” 成

为了浙江省国家粮食市场的正面典型。

4 国家粮食市场的关闭

1954 年 5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在一定限度内也可以由买卖双方自由议价。”允许农

民在一定限度内自由议价成为国家粮食市场的一项基

本政策贯彻始终。

国家粮食市场虽然与黑市竞争，国家也会打击黑市

粮商，但是并不对在黑市进行少量交易的农民进行处罚，

而仅仅是“居民在场外黑市交易的，应通过宣传教育动

员其入场交易。”这种黑市交易和农民之间直接进行的

少量互通有无的粮食调剂实际上难以界定，萧山县采用

了较为宽松的处理方法，客观上便利群众生活，但也使

得很多农民更愿意前往黑市出售粮食。多次出现“有场

无粮”或缺少稻谷的现象，粮源长期不足。

黑市的存在影响到了国家粮食市场的粮源获取，因

粮源不稳定，国家粮食市场不得不对购粮者进行越来越

多的限制，同时逐步放开粮食价格限制。为提高对卖粮

者的吸引力，国家粮食市场的交易价格上升趋势也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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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到 1957 年 4 月统购粮种售价已达统销价，而部

分杂粮售价更是已经突破了统销价格，对粮食统购统销

构成了威胁。

表 1-1 1954-1957 年萧山县国家粮食市场的手续费与市场价格

上下限限制表

时间

手续费 交易价格

交易手

续费

品种调换

手续费

主粮（统购粮

种）

国家供应薄弱

的小杂粮

1954年
试点时

2% 2% 等于购销牌价 等于购销牌价

1954年
6月试

点结束

1-3% 1-3%
卖出价格应略
高于国家统购

牌价

买进价格可低
于或不低于国

家的统销牌价

1954年
试点经

验推广

3% 3%

允许出售价稍

高于统购牌价，
买进价加货物
税、手续费以后

稍低于统销牌
价，或与统销牌

价相等。

允许出售价稍

高于统购牌价，
买进价加货物
税、手续费以后

稍低于统销牌
价，或与统销牌

价相等。

1955年
2 月

3% 3%
高于国家统购
价 1%-3%进行
按质论价。

可比国家统购
价高 7%的幅度
内以质论价。

1955年
3 月

3% 3%
可高于国家统
购牌价 1-2%进

行。

不高于国家统
购牌价 7%作

价。

1956年
2 月

2-3% 2-3%
最高以不超过
统购牌价 20%

为限。

不超过统购价
30%为限

1957年
4 月

不超过
3% 不超过 3%

稍高于统购价，

但不超过统销
价（连手续费）

为宜

可高于统销价
的 10%左右

资料来源：中共萧山区委办：《华东局批转华东财

委（财）关于靖江、金华、萧山三地国家粮食市场情况

与建立国家粮食市场的意见的报告》，萧山区档案馆藏，

1954 年 5月 28 日，档案号：001-12-005-140；浙江省

合作社联合社：《关于组织农村粮食初级市场情况报告》，

1954 年 6月 14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26-0

12-070-025；《国家粮食市场必须迅速地建立必要和可

行的管理制度》，1954 年 6月 19日，《浙江日报》；

萧山区粮食局：《关于调整国家粮食市场交易手续费的

通知》，1954年 7 月 20日，萧山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020-01-005-134；萧山区粮食局：《关于恢复整顿国家

粮食市场的报告》， 1955 年 2月 11日，萧山区档案馆

藏，档案号：020-01-010-001；萧山区粮食局：《关于

迅速整顿恢复国家粮食市场随文附发“关于恢复国家粮

食市场的意见”希即进行的指示》，1955 年 3月，萧山

区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1-010-00；粮食部：《关

于加强国家粮食市场的指示》，1955 年 4月 2日，浙江

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32-007-025-001；浙江省人民

委员会：《批转“关于加强国家粮食市场的领导，以发

挥市场作用的补充意见”》，1956 年 2月 1日，浙江省

档案馆藏，档案号：J132-008-002-069；浙江省粮食厅：

《关于检发“关于大力开办与恢复国家粮食市场的意见”

的通知》，1957 年 4月 11 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

号：J132-009-064-001。

总体上国家粮食市场粮食交易的手续费稳定在 2-

3%，均为买方承担，品种调换时则由双方各承担一半。

到 1956 年，浙江的国家粮食市场扭转了年年亏损的情

况，1956 年全年盈余达 4万多元。1957 年萧山县国家

粮食市场还解决了粮源问题，净吞进粮食6万斤。但在

国家粮食市场刚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却失去了存

在的空间。交易价格逐渐突破统销牌价限制，加之农业

合作化以后国家粮食市场成为合作社之间而不是农民

与农民之间进行交易的场所，失去了农民间粮食调剂的

独特作用而走向关闭。最终浙江省全省国家粮食市场于

1957年 8月中旬全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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